
印花稅法令暨實務解析
講習

1

新竹市稅務局



簡報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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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印花稅法令

貳、實例



前言

印花稅是一種憑證稅，而憑證種
類繁多，並非各種憑證都需繳納印
花稅，僅印花稅法規定的應稅憑證
才需繳納印花稅。

印花稅輕稅重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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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範圍及基本概念-§1§3

 本法規定之各種憑證，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書立者，均
應依本法納印花稅。

 一方在境內簽章即屬境內書立。

 計算單位：以國幣為單位。(國幣：新台幣 = 1：3   
§7買賣動產契據每件稅額4元折算後為新台幣12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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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華民國

領域內
書立
憑證

貼用
印花稅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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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義務消滅後應保存 2年

例外會計法、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5年

憑證保存年限-§4

 §4應納印花稅之憑證，於權利義務消滅後應保存2年。但公營或
公私合營之業，應依照會計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辧理。

 營利事業，依商業會計法第38條規定，各項會計憑證，應於年
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，至少保存5年。



課徵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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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證名稱 說明

銀錢收據
指收到銀錢所立之單據、簿、摺。但兼具營業
發票性質之銀錢收據及兼具銀錢收據性質之營
業發票不包括在內。

買賣動產契據
指買賣動產所立之契據。 例如：買賣車輛、
商品原料……等。

承攬契據
指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之契據。例如：承
包各種工程契約、承印印刷品契約及代理加工
契據等。

典賣、讓受及分
割不動產契據

指設定典權及買賣、交換、贈與、分割不動產
所立憑以向主管機關申請物權登記之契據。向
地政機關登記之公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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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證名稱 稅率或稅額 納稅人

銀錢收據
按金額4‰計貼

押標金按金額1‰計貼
立據人

買賣動產契據 每件新台幣12元

立約或

立據人

承攬契據 按金額1‰計貼

典賣、讓受及分
割不動產

按金額1‰計貼

稅額、稅率、納稅人-§5§7



銀錢收據

 指收到銀錢所立之各種單據
- 如收到現金、匯款等

- 但不包含收到有價證券、票據(支票、本票、匯票)、股款等

 以憑證內容之性質為準，不受名稱拘束

- 通知單如為收款憑證，即屬銀錢收據應貼花

- 金融機構支付利息傳票，蓋有付訖字樣者應胋花

- 受贈同意書載有受贈金額者應貼花

 不論自收或代付

- 代理記帳業者及地政士受委託人電匯代繳稅款所出具之收據應貼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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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受票據如載明票據名稱及號碼免貼花、未載明仍應貼花



銀錢收據
 但書除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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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具營業
發票性質
之銀錢收
據

計程車所開立之收據

旅行業收取團費所書立之代收轉付收據

報社、雜誌社銷售其本事業之報紙、出版
品所開立之收據

小規模營業人開立具有營業發票性質之收據

兼具銀錢
收據性質
之營業發
票

營利事業所開立之統一發票



承攬契據

承攬契約-
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之契據

要件-
 雙方當事人合意

 以完成一定工作為目的

 給付報酬

民法第490條：稱承攬者，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
一定之工作，他方俟工作完成，給付報酬之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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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攬契據實例

有形 無形

工
程

加
工

維
修

保
養

清
潔

印
刷

鑑
定

評
估

宣
傳

設
計

翻
譯

 合約如載明含稅、稅捐、稅什費等字樣，可扣除營業稅後貼花
 契約辦理變更(或後續擴充)，如契約金額增加時，應檢視廠商是否

繳納印花稅
 合約必須俟工作完成後始能計算出確實金額者，應在書立後交付使

用時，先預計其金額貼繳，俟該工作完成時再補繳或退稅。
 持有人各自貼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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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賣動產契據

買賣契約-

民法第345條：稱買賣者，謂當事人約定
一方移轉財產權於 他方，
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。

基本要件-
 雙方當事人合意

 商品財產權移轉

 價金/互易

合意

 民法第66條：不動產者，謂土地及其定著物。
 民法第67條：稱動產者，為前條所稱不動產以外之物。

何謂動產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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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賣實例：車輛買賣

雙方合意

車輛所有
權移轉

給付價金

 汽車讓渡書或賣渡證屬買賣動產據應貼花，若另立買賣契約貼足印花
稅票時，免再貼。

 每件稅額新台幣12元

買賣動產契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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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賣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

 設定典權及買賣、交換、贈與、分割不動產所立憑
以向主管機關申請物權登記之契據

 向地政機關登記之公契(私契非課稅範圍)

 土地按公告現值，房屋按評定標準價格

 遺產分割協議書按協議成立時價值之1‰(非按被繼承
人死亡時之價值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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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納印花稅憑證-§6(共16款)

1.各級政府機關及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所立或使
用在一般的應負納稅義務之各種憑證。

公營事業及政府機關所屬商業性機構無免稅之適用
公立醫院、榮民醫院所立非健保給付之各種憑證應貼印
花稅票。(財政部59/12/26台財稅30391號令)

2.公私立學校處理公款所發之憑證。
補習班與學校性質不同其憑證應貼花(財政部51台財稅發
3558號令)。

升學
補習
班

職業
補習
班

技藝補
習班

公私立學校(
含幼兒園)

應貼花

免貼花

安親
班

16



3.公私營事業組織內部，所用不生對外權
利義務關係之單據，包括總組織與分組織
間互用而不生對外作用之單據。

不對外發生權利義務
關係

對外發生權利義務
關係

應
貼花

免
貼花

管委會

Ex.管理服務
費收據

Ex.基地台租金
收據

免納印花稅憑證-§6(共16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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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催索欠款或核對數目所用之帳
單

便利商店辦理代收代售及儲值業務開立與消
費者之繳款對帳單免納印花稅(財政部
100/12/1台財稅字第10004542740號令)。

5.各種憑證之正本已貼用印花稅
票者，其副本或抄本

以影本代替正本在國內使用應貼花(財政部
76/2/26台財稅第7577149號函)。

免納印花稅憑證-§6(共16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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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車票、船票、航空機票及其他往來客票、行

李票。

7.農民（農、林、漁、牧）出售本身生產之農

產品所出具之收據。農產品第一次批發交易，

由農產品批發市場代農民（農、林、漁、牧）

或農民團體出具之銷貨憑證。農民（農、林、

漁、牧）或農民團體辦理共同供銷、運銷，直

接供應工廠或出口外銷出具之銷貨憑證。

8.薪給、工資收據。

9.領受賬金、恤金、養老金收據。

免納印花稅憑證-§6(共16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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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義務代收稅捐或其他捐獻政府款項者，

於代收時所具之收據。

11.義務代發政府款項者，於向政府領款

時所具之收據。

12.領受退還稅款之收據。

13.銷售印花稅票收款收據。

14.財團或社團法人組織之教育、文化、

公益或慈善團體領受捐贈之收據。

15.農田水利會收取會員水利費收據。

16.建造或檢修航行於國際航線船舶所訂

之契約。

免納印花稅憑證-§6(共16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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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納時點

應納印花稅之憑證，於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，應貼足
印花稅票

繳納時點-§8

應納印花稅之憑證
一經書立交付使用應貼足印花稅

合約所載事項履行與否並非免稅理由

經書立交付使用，因故作廢或終止不得申請退
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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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納方式-§8

 實貼稅票
-至各地郵局購買

-面額為1、3、5、10、12、20、50、100、200元

-黏貼於應稅憑證上並依法註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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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花稅票註銷及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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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簽名或劃押代替圖章。

 稅票與原件紙面騎縫處蓋圖章註銷。

 但稅票連綴無從貼近原件紙面騎縫，可以稅票之
連綴處為騎縫註銷。

 不得以鉛筆劃線銷花加頁裝訂方式貼花，該頁與
原件紙面連綴處應加蓋騎縫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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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法之銷花範例
揭下重用，處
20-30倍罰鍰

處5至10
倍罰鍰



推動印花稅票電子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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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替印花
稅票貼用

避免買花、
銷花之不便

省時便利 節能減碳



開立繳款書繳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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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實務上不限金額皆可開立

 向本局申請網路帳號，自行以網路開立大額繳
款書繳納(亦可電子繳款)、傳真、e-mail或至本
局臨櫃開立繳款書繳納

 繳完稅後請將收據之證明聯黏貼於憑證上

 可避免貼花銷花之不便或不合規定遭受處罰

 申請網路申報帳號後，隨時可利用地方稅網路
申報系統申請開立印花稅大額憑證繳款書或辦
理彙總繳納申報，自行列印繳款書至便利商店
或金融機構繳納，省時便利

 本局系統留存印花稅申報繳納紀錄，於印花稅
檢查抽查時，機關可自行查調繳稅紀錄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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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私營業或事業組織，書立應稅憑證多，不便逐件貼
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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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地方稅捐稽關申請彙總繳納，核准後得

總繳(先申請)

 每2個月單月15日前申報並繳納

 可向本局申請網路帳號，自行網路彙總繳

納申報

 或自行填印花稅繳繳申報表及繳款書向稅

捐機關申報

 憑證加蓋「本憑證印花稅繳繳」戳記

按期彙總繳納



稅額計算相關規定-§9

 計算至通用貨幣元為止，小數點後無條件捨
去

 每件依稅率計算之印花稅額不足1元免貼

例如銀錢收據金額200元，印花稅0.8元(200*4‰)，免貼

 每件稅額尾數不足1元部分免貼
例如銀錢收據金額450元，印花稅1.8元(450*4‰)，貼1元

 彙總繳納者，按每件計算，不足1元者捨去後
再加計稅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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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份憑證之貼花-§12

憑證須具備
二份以上

副本或抄本視
同正本使用

分別貼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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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率相同 按一種稅率計算稅額

稅率不同 按較高之稅率計算稅額

同一契約書包含器材之採購及安裝工程兩部分之概括承攬(統包)
工程合約，係具有兩種以上性質之同一憑證，應以承攬契據較高
之稅率按「合約總金額」貼用印花稅票

同一憑證具有2種以上性質-§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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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憑證具有 2 種以上性質者，如稅率不同能分別訂約時，可採
分別訂約方式，以求稅負較輕，節省負擔。

甲公司與電梯公司簽訂電梯採購安裝合約計 500 萬元

500萬 * 1‰ = 5,000元

案
例

電梯 400 萬元，
安裝費 100 萬元，
訂於同一契約書中

概括性承攬

電梯 400 萬元

按性質不同分開訂約

安裝費 100 萬元

12元

100萬 * 1‰ = 1,000元

貼

貼

貼

5000元-1,012元 = 3,988元
節省



代用憑證之貼花-§13

按其性
質所屬
類目貼
用印花

代替契約書或
代替銀錢收據

非納稅
憑證代
替應納
稅憑證
使用者

報價單

估價單

交貨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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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買賣契約
茲收到訂金10萬元

汽車買賣契約
茲收到訂金3萬元

不動產契約及銀錢收
據各貼1‰及4‰稅票

買賣契約及銀錢收據
各貼12元及4‰稅票

契約及收據2種憑證

同一行為產生兩種以上憑證-§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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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用憑證或修改原憑證之貼花§15-17

已失時效之憑
證繼續使用者

另貼印花稅票

所載金額外國
貨幣

政府規定或認可
之兌換率計貼

事實變更而修
改原憑證繼續
使用

變更部份補足印
花稅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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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稅與罰則

適用法令錯誤或
計算錯誤溢繳之
稅款

自溢納之日起10
年內提出具體證
明，申請退還

繳款書繳納、彙

總繳納或以實貼
方式繳納印花稅，
均可辦理退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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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稅與罰則-§23-24 採輕稅重罰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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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章類型 處罰情形 法令依據

不貼、貼用不足 補稅並處5-15倍罰鍰 印花稅法第23條1項

總繳未繳 加徵滯納金
補稅並處1-5倍罰鍰

稅捐稽徵法第20條
印花稅法第23條2項

未保存憑證 處新台幣3,000元以下
罰鍰

印花稅法第23條3項

未註銷、註銷不合規定 處5-10倍罰鍰 印花稅法第24條1項

揭下重用 處20-30倍罰鍰 印花稅法第24條1項



實例及節稅

甲、乙承攬契約
已納印花稅

無法履行

訂新合約
甲、丙

繳納印花稅

重新
訂約

承攬契約無法履行

原工程承攬契約內容及金額未變
合約僅變更起造概括承受人
合約中註明「變更起造概括承受人」
字樣並蓋章。

節稅方式 未另訂應
稅憑證，
不需貼用

印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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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契約没有紙本，是否要繳納印花稅？

答：

實例及節稅

政府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93條之1規定，於政
府電子採購網之電子化採購機制，與得標廠商
採電子簽章方式簽訂之政府採購電子契約，核
屬我國境內書立之憑證，應依印花稅法規定徵
免印花稅。(台財稅字第10404573930)

電子契約與紙本書面同屬正式文件，二者在法律具有相同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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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例及節稅

全民健康保險
給付範圍之費用

非健保保險對象及
非健保給付範圍之

費用

掛號費、住院伙食費、其他
自費醫療(自費植牙、矯正
、產檢、幼兒預防針、醫學
美容、動物看診)及自費藥

品等

免
貼
花

需
貼
花

醫療院所開立之收據是否都要貼花？

答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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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、車輛、設備之租約需貼印花稅？

答：

1.租賃契約非屬印花稅課徵範圍，租約
本身免貼印花稅。

2.契約上註記收取款項並簽收時，因具
有代替收據性質，應由受款人於每次
收款時，按收款金額4‰課徵。

實例及節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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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發票或公益彩券中獎，
領獎收據需貼花嗎？

答：

 統一發票或公益彩券中獎
獎金250元(含)以上，中
獎人出具之領獎收據，應
按獎金千分之四貼繳印花
稅。

 電子發票儲存於載具，自
動對獎並將獎金匯入指定
帳戶，可免貼花。

實例及節稅

由付款金融
機構代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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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採購商品不符約定，收取賠償金之收據
是否要貼花？

答：

 免稅規定中領受賬金、恤金及養老金之收
據免貼花，但是收取賠償金的收據不符合
本規定，仍需繳納千分之四的印花稅。

 同理，發生車禍或是民事糾紛所收取之賠
償金，有書立收據者都應比照辦理。

實例及節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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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判決或調解筆錄需貼花嗎？
答：

法院判決
確定書

調解委員會
調解書

非當事人互相意思
表示一致而書立

雙方當事人達成
協議而書立

非屬
契約

屬於
契約

依憑證
性質貼
花

實例及節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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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賣移轉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契約需貼花嗎？

答：

未辦保存登
記房屋

無建物權狀

無法
向主管機關辦理物權

登記
免貼花

實例及節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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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花稅節稅小妙招

 買賣兼具承攬之契約

→分別簽訂：買賣契約+承攬契約

 收款時請對方以票據支付

→收據上載明票據名稱及號碼可免貼花

 原工程承攬契約內容未變，僅變更起造人

→不另訂新合約，於原合約註明「變更起
造概括承受人」並蓋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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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敬請指教

47


